
关于2019年省级项目支出绩效监控
有关情况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根据《关于印发辽宁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辽财绩〔2019〕350号）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省直各部门2019年扎实开展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实施绩效监控是贯彻落实《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意见》”）的重要举措，是完善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的关键环节，对保证预算执行均衡有序、财政支出安全有效具有重要意义，绩效监控结果将作为调整当年预算和安排下年预算的重要依据。省直各部门、各单位应按照《实施意见》有关要求，不断提高绩效监控工作质量，通过绩效监控发现预算编制、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，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在“刀刃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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